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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界環保協會就《香港 2030+：跨越 2030 年的 

規劃遠景與策略》提交意見書 

商界環保協會的意見書摘要 

 

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6 年 11 月就《香港 2030+》進行為期 6 個月的公眾諮詢。諮詢於 2017 年 4 月 30

日結束。商界環保協會已向規劃署提交意見，對該策略規劃提出本會的意見及建議。 

 

商界環保協會歡迎香港特區政府開展《香港 2030+》，並支持該策略規劃提出的三大元素和概念性空

間框架，但認為這項具前瞻性的規劃在多方面尚可加強。 

以下是我們向政府建議的五項原則： 

1. 2030+策略應與香港氣候行動藍圖的目標一致。 

政府需要確保策略規劃能帶領香港實現「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+」的目標以及《巴黎協議》

的更長遠目標，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排放的碳中和。因此，《香港 2030+》內的建議

政策方向可更進一步加強，為香港建構及實現淨零碳排放的遠景。 

2. 香港應致力成為宜居城市的典範。 

 

確保香港邁向 2030 年代時，成為一個健康且宜居的城市；因為這是香港吸引企業和人才的關

鍵。我們建議採取以下行動： 

 確保優質的空氣質素 

 解決噪音污染 

 改善公共空間 

 保持卓越的樓宇設計和運作 

 改善郊野公園 

 制定循環經濟方案 

 

公眾諮詢 

（Click here for English version of Topical Digest）   

http://www.bec.org.hk/files/images/BEC_Topical_Digest/Issue_22/Issue_22_Topical_Digest_Eng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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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香港成為智能及可持續發展方案的試驗場，以發展人力資源和培育企業專才，把握一帶一路的經

濟機遇。 

 

建議加強《香港 2030+》內「經濟機遇」元素，使香港成為智能及可持續發展方案的制定、應用

及商業化之試驗場；同時，對大學於這方面的發展潛力加以重視。屆時，當區域內外對可持續發

展城市的需求遞增時，香港便可憑藉在珠三角、一帶一路及其他領域的特殊地位，發揮自身所

長，運用專業知識，把握經濟機遇。 

 

4. 對於建築材料所隱含的碳排放，應予以重視以達至最少的排放量。 

 

建議將低碳建築材料準則，納入公共採購政策內，同時加進發展局／屋宇署／土木工程拓展署的

條例和指引內。此舉將可降低碳排放量、鼓勵流程和材料方面的創新、減少浪費、推動實現智能

和環保城市遠景。 

5. 在政策和評審方案中加入自然環境（海洋與陸地環境）元素。 

儘管第一和第三個元素（關於自然景觀和再生環境容量）已提及此項議題，但以下方面應給予更

大重視： 

 系統性識別棕地區域，以重新發展和優化現有已建設土地的使用。 

 以都市生態學整全方法，將自然融入城市。 

 使用自然資本和生態系統估值方案時，確保生態系統／自然被賦予充分價值。 

 迅速實施《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》載列的措施。 

 

商界環保協會認為，當下政府所面對的主要挑戰，就是要確切地落實《香港 2030+》並配合發展其他可

持續發展的策略。就此，本會建議成立一個局長級別的跨部門督導委員會，識別和監督所有相關的規管

和行政措施變更，以實現《香港 2030+》的遠景。 

  關於「商界環保協會有限公司」(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Limited) 

「商界環保協會有限公司」是由香港商界成立的獨立慈善會員機構。自 1992 年成立以來，本會一直是推動香港環保卓越的

先驅，致力宣揚潔淨技術及措施，從而減少廢物、保護資源、防止污染，並強化企業的環保及社會責任。本會為政府、商界

和社會提供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專業服務及技術支援，涵蓋諮詢服務、研究、評估、培訓、獎項計劃等，藉以提升環保效益，

促使香港邁向低碳經濟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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